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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犯罪中止形态之比较研究 

赵秉志 陈一榕 

犯罪中止是故意犯罪过程中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未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它是故意犯罪停止

形态中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犯罪形态。在其他三种故意犯罪停止形态中，行为人的行为或是因意外障碍而停

止下来，或是得以贯彻到犯罪完成。但其共同点在于行为人的主观犯意都未发生转变，行为的不同停止形

态只是表现了行为人主观犯意发展进行的不同程度。犯罪中止的特殊性在于其停止的原因是行为人出于自

己的意志，在这种形态中，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决定了行为的停止状态。这是犯罪中止与其他三种故意犯罪

停止形态的本质区别。 

随着世界刑法理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演进，行为人正在取代行为成为刑法学研究的焦点。犯罪中止

形态正是顺应了这种形势而成为现代立法中普遍设立的一项刑法制度，对其的研究也是在这种形势下才日

益引起刑法学者的关注。我国海峡两岸刑法学界对犯罪中止的研究都已相对成熟。由于经济、政治、历

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两岸在这个问题上也自然互有异同。本文拟对我国海峡两岸犯罪中止作一粗略比

较，以期两岸在此问题上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法学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一、犯罪中止之立法 

中国大陆1979年刑法第21条第1款(新刑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

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台湾地区现行“刑法”第27条规定：“已着手于犯罪行为之实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结果之发生者，

减轻或免除其刑。” 

综观现代各国立法例与刑法理论，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分方式基本有两种：一为把犯罪中止与犯罪

未遂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制度，从定性到处罚均加以严格区分；二为在犯罪未遂概念和制度内将犯

罪中止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未遂，主要是普通未遂和不能未遂从处罚上加以区分。由此可见，大陆刑法与台

湾地区刑法各采不同的立法方式。在台湾地区刑法中，犯罪中止是犯罪未遂三种类型中的一种，理论上称

为中止未遂。从立法对犯罪中止的规定来看，也是将中止作为犯罪未遂的一个种类。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

台湾地区刑法第27条的规定单独指的是犯罪中止。总之，台湾地区刑法对犯罪中止的规定与大陆刑法迥然

不同。大陆刑法是将犯罪中止作为与犯罪未遂截然不同且并列存在的一种犯罪形态加以规定和研究。 

比较我国海峡两岸对犯罪中止的立法，我们认为，大陆的立法更为科学，也更符合当代对犯罪中止的刑事

立法趋势，首先，从历史上看，直到封建社会早期，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分尚未出现，只是把犯罪

中止作为犯罪未遂的一种情形。近现代刑法理论将研究的重心由客观结果转向主观犯意，由行为转向行为

人，犯罪中止的问题才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说，现代世界各国对犯罪中止立法的总趋势为将中止从未遂中

独立出来，作为以行为人主观意思为标准而与犯罪未遂相区别的一种犯罪形态。台湾地区刑法系从《大清

新刑律》演变而来，难免带有客观主义的色彩，而忽视了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和主观恶性。这与当今刑法理

论越来越重视犯罪主观方面的形势是格格不入的。其次，从“遂”的含义来看，包括两个方面：从客观上

看，指人的行为完成，结果实现；从主观上看，指行为如愿，达到了行为人的预期目的，这两个方面是相

互统一、有机结合的。“未遂”不仅指行为未能达到结果，而且指行为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即没有达到

行为人主观追求的结果。因此，犯罪未遂严格上说应是基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犯罪中止是在犯罪

过程中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发生了从具有社会危害性向消除或减轻社会危害性的转变时所形成的情形，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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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行为人停止实行其犯罪行为，使犯罪停止下来是基于行为人本人的意志，结果未发生并不违背行为

人的主观意志，这与“遂”在主观方面的含义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情况。将其纳入犯罪未遂的概念显然只是

基于犯罪中止同犯罪未遂一样并未发生行为人预期的犯罪结果，这不能不说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再次，从

罪刑相当原则和刑罚目的的需要来看，中止犯的人身危险性显然小于其他犯罪停止形态中的行为人，这就

使其社会危害性也相应地小得多，为使刑罚公正合理地适用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预防犯罪的目的，将犯罪

中止从犯罪未遂中独立出来更有必要。 

鉴于此，我们认为，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反映了行为人不同的主观心理状态和主观恶性，从而也反映了行

为所导致或可能导致的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大陆刑法将中止与未遂分立，既体现了大陆刑法所坚持的主客

观相统一的原则，又符合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从而更具科学性，也更符合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二、犯

罪中止之特征 

如前文所述，两岸对犯罪中止在理论上存在着一定差异，这就使两岸在犯罪中止的特征方面亦有较大的不

同。在大陆刑法理论中，犯罪中止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停止形态，有其自身的特征。而台湾地区刑法理论将

犯罪中止作为犯罪未遂的一个种类，其成立不仅要有自身的特征，还包括犯罪未遂的特征。 

根据大陆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中止分为两种，即普通犯罪中止与特殊犯罪中止，两者在特征上有一定差

别。普通犯罪中止包括以下三个特征：一为时空性，即犯罪中止须在犯罪过程中，即在犯罪处于运动过程

中而尚未形成任何停止状态的情况下停止犯罪；二为自动性，即行为人须自动停止犯罪；三为彻底性，即

行为人彻底放弃了原来的犯罪。特殊犯罪中止除须具备普通犯罪中止的特征外，还须具备有效性之特征。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335页。 

台湾地区刑法理论对犯罪中止的特征概括不一，有的学者将中止概括为5个特征：一为须有犯罪故意；二为

须已着手于犯罪行为之实行；三为须有处罚未遂犯之特别规定；四为须有发生犯罪结果之危险；五为须本

于自己之意思而中止。参见张灏著：《中国刑法理论及实用》，台湾地区三民书局1980年2月版，第193—

194页。有的学者认为犯罪中止须未发生犯罪结果。参见杨大器著：《刑法总论释论》，1992年3月版，第

184—185页。在上述犯罪中止的特征中，犯罪故意的具备与法律上有处罚之特别规定是所有未遂犯罪的共

同要件，其他三个特征与大陆刑法均有相似之处，在此以大陆刑法理论对犯罪中止的四个特征为基础比较

两岸的异同。 

(一)犯罪中止的时空特征 

在这个特征上，大陆刑法与台湾地区有较大出入。大陆现行刑法规定为“在犯罪过程中”，通说解释为在

犯罪处于运动过程中而尚未形成任何停止状态的情况下停止犯罪。详言之，这段时空范围包括从犯罪预备

行为发生开始，到形成犯罪既遂形态以前这段时间内，且犯罪又处于运动中而尚未停止在预备形态或者未

遂形态。台湾地区刑法明确规定犯罪中止须在已着手于犯罪实行行为之后，这是因为台湾地区刑法将犯罪

中止作为犯罪未遂的一个种类，而犯罪未遂的时空特征即是行为人须已着手实行犯罪，这个条件也必然适

用于犯罪中止。以此观之，两岸在犯罪中止形成的时空范围上，因对其性质理解不同而致存在很大的差

别，即台湾地区刑法将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排除出去而未加以任何规定。换言之，大陆刑法中的犯罪中止

既可以发生在既遂之前的着手实行犯罪阶段，也可以发生在犯罪预备阶段，而台湾地区刑法中的犯罪中止

只能发生在既遂之前的着手实行犯罪阶段。 

在两岸关于犯罪中止的时空特征方面，共同点在于两岸都将犯罪中止的时间定位于犯罪既遂之前，犯罪既

遂之后的自动恢复原状或者主动赔偿损失，如盗窃犯将窃得的财物又送回原处，由于其犯罪已经完成，不

存在中止犯罪的时间条件，因而不属于犯罪中止，而属犯罪既遂。但行为人此种行为可作为量刑时的一个

情节加以考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犯罪既遂并非仅指发生一般的犯罪结果，而是指犯罪既遂所要

求发生的犯罪构成结果。在这一点上，大陆与台湾地区刑法理论有共同的认识。台湾地区学者将此种不属

既遂所要求的一般结果称为不重要之结果，即在既遂结果发生之前，行为人基于己意中止，进而采取防止

结果发生之行为，虽达成防止结果发生之目的，然而被害人却仍遭受到不甚严重的损害。对此台湾地区学

者间也有争论。有人主张行为人对此不重要结果，仍负既遂之责；有人主张仍定为犯罪中止。通说认为：

“一切未遂犯虽以结果不发生为其共同特征，但所谓结果不发生，乃未发生犯人所预期应发生之结果，设

所发生者非犯人所预期应发生之结果，而系轻微之结果，则其所发生之结果，仍违反犯人之预期，亦即未

达犯人之目的，在此情况下，仍应论以普通未遂或中止未遂，不应就其所发生之结果而论以轻罪之既遂，

实较妥当。”蔡墩铭著：《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第246

页。大陆刑法学者也持此种观点。 

对于台湾地区刑法将犯罪中止从犯罪预备阶段排除出来的主张，学者间也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注意到了

这种做法对于预备阶段的中止行为在定罪量刑上的不便之处。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大陆也有学者否定



预备阶段的中止犯存在的必要性。这种观点使我们开始重新考虑犯罪中止的时空范围。我们知道，大陆刑

法对预备犯的处罚采概括性立法方式，即任何犯罪均可成立预备犯，对任何预备犯均可令其承担刑事责

任。但司法实践中对预备犯进行处罚实属少见，对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进行处罚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就

犯罪预备本身来说，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行为尚未达于着手实行即告停止，也就是说，行为

人根本未能开始实行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距离犯罪既遂可谓遥远，通常也就不会对刑法保护的社会

关系造成任何实质的损害。如果行为人出于己意而在犯罪预备阶段就停止下来，不去实行犯罪构成要件客

观方面的行为，则无论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来说，均几乎接近于零，由此观之，

对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的制度形同虚设，这无异于资源的浪费。然而，大陆刑法中，犯罪预备的成立要件

对主观方面是有所要求的，即须出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行为停止下来是违背行为人的主观犯意的。

从这点来说，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制度又有其必要性，因为它能有效地体现出法律对行为人在预备阶段停

止下来的原因的关注，而这种制度恰好可以通过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将预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加以区分。为

了体现对犯罪预备与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的区别，我们认为，大陆不妨借鉴台湾地区刑法中对犯罪预

备的立法方式，即采概括规定与特别规定相结合的方式，只对少数社会危害性特别大的犯罪规定处罚犯罪

预备，而对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明文规定免除其刑事责任；这样既可体现对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与预备犯

的区别对待，又可以将对其的处罚控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从而避免刑法条文的虚设。从上述可以看

出，台湾地区刑法将犯罪中止限定于着手实行行为之后是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如果通过立法将预备阶

段的犯罪中止与预备犯区分开来则更为完善。 

(二)犯罪中止的自动性 

犯罪中止须是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亦即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放弃了自认为当时本可继续下去的犯罪

行为，这是犯罪中止的本质特征，是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根本区别所在，在台湾地区则是障碍未遂与中

止未遂的区别，两岸于此自无疑义。 

在国外刑法理论中，对于犯罪中止停止和放弃犯罪的自动性含义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一为非物质障碍

说，即认为自动性意味着行为人是在客观上没有任何物质障碍的情况下停止和放弃犯罪的；二为衷心悔悟

说，即主张自动性须是行为人基于真诚悔悟而停止或放弃犯罪的；三是任意中止说，即认为自动性是行为

人在心理上非因外部障碍的情况下而停止和放弃犯罪的。这几种观点反映了刑法理论对犯罪中止的本质的

不同认识，以及对其范围的不同限定，大陆与台湾地区刑法理论都采任意中止说。 

按照大陆刑法理论，犯罪中止的自动性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行为人自认为当时可以继续实施与完成犯

罪，这是成立犯罪中止的前提条件。这里又有两层含义：(1)只要行为人自认为在当时有条件将犯罪进行到

底，即使一般人认为实际不可能继续进行和完成犯罪，或者犯罪虽在客观上已不可能继续进行和完成，但

行为人并不了解这种情况而出于己意中止其行为，均应属犯罪中止。两岸学者对此的认识是相同的，台湾

地区学者并把这种中止犯作为准中止犯的一种。例如，台湾地区学者林山田认为：“行为人之行为在本质

上即不能成为既遂，但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未得知此一客观事实，而相信其行为仍有可能发生犯罪结果，故

此等未遂行为……仍有中止之可能性，今行为人自愿而真挚之努力以防止本来就不会发生之犯罪结果，虽

此中止行为与结果之不发生不具因果关系，但其自愿之真挚努力，在刑法之评价上，亦应视同中止犯”。

(2)虽然犯罪在客观上尚可继续进行与完成，但行为人却认为犯罪已不可能进行，行为人系基于错误认识而

停止犯罪，应属非自愿，而非自愿。在这一点上，两岸的观点也是相同的，台湾地区学者将此种情况称为

失败未遂，并将其分为两种具体情况：一是行为人得知其具体之行为目的已无法达到；二是行为人得知其

犯罪计划已无意义。 

其二，行为人必须是出于本人意志而停止犯罪，这是行为人实现主客观相统一的从危害社会到停止危害社

会这一转折点的关键所在，因此认定本人意志是犯罪中止成立的关键。台湾地区刑法理论将其称为己意中

止或自愿中止。大陆与台湾地区刑法理论界在中止动机上的见解是一致的，即都对其作广义的理解。这其

中又包括两层含义：(1)犯罪中止的动机并不要求具有伦理性。两岸对此是不谋而合的。台湾地区刑法学者

认为，对犯罪中止的动机要求具有伦理性是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的，然而“倘依规范责任论之立场，刑法

之非难，并非即属于伦理之非难，如有放弃故意之事实即为已足，任意性之内容，实无具有伦理性之必

要，”以此为基础，两岸都主张“其中止之动机，不问出于道德或功利，均非所问。”因此，除因行为人

悔悟而停止其行为属中止以外，他人的规劝、教育、斥责，被害人的哀求，对法律的惧怕，以及客观上的

轻微不利因素都可成为犯罪中止的动机。但大陆刑法理论除此以外还强调，上述这些因素都属广义的悔

悟，只不过表现了行为人不同的悔悟程度，对于犯罪中止的认定来说其作用是相同的，但可以作为量刑的

情节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加以考虑。(2)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遇到轻微不利因素是否可成立犯罪中止，这在

两岸刑法理论中也有同样的结论，即两岸都承认在此种情况下可能成立犯罪中止。台湾地区曾有刑法学者



主张，因外界客观情况的改变而使行为人内心的痛苦感增强，最终使其不得不中止时，属非自愿中止。但

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快乐与痛苦的感受纯系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他人无从作出判断，以此作为

判断犯罪中止是否成立的标准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林山田认为：“在自愿与否之判断上，不得将

所有因客观情状之改变而为之中止，均认定为非自愿，关键点在于行为人经此外界客观情状之变动后，是

否仍旧是作成决定之主人，亦即行为之客观情状虽有变动，但行为人仍具有自我决定之自由而为之中止，

则属自愿中止。”这与大陆主张的只有因足以影响行为人意志的因素而停止犯罪才不属自动中止表达了同

样的意思。大陆刑法理论也提出，因显然不足以制止犯罪完成的其他不利因素而放弃犯罪属犯罪中止。由

此可见，两岸对外界客观条件的变化是否影响中止的成立均采取了辩证的态度。根据两岸的主张，无论阻

碍行为人的因素是行为人本人所生，抑或是外界客观因素，都不绝对决定行为人是否成立中止犯，关键在

于这种内部或外部的因素是否“足以”使行为人放弃其犯罪意志。如果阻碍因素是内部因素，但却足以使

行为人停止犯罪行为的实施，则仍属犯罪未遂；而如果阻碍因素是外部因素，但其程度不足以使行为人停

止犯罪，则为犯罪中止，这就是大陆刑法理论在论及外部因素对犯罪中止成立时要在其前面加以“显然不

足以制止犯罪完成”的定语的原因所在。 

明确了犯罪中止成立所需主观条件的范围后，判断犯罪行为停止是否出于本人的意志即台湾地区刑法所称

“己意中止”就成为另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台湾地区的研究比之大陆更为充分。台湾地区刑法理论对此大

致有三种观点： 

(1)主观说，此种观点以外部障碍之有无为区别之基础。但外部障碍的有无并不以客观上是否存在作为判断

标准，而是以行为人是否认为其影响犯罪行为作为区别的标准。那么，如何判断外部障碍是否足以使行为

人放弃犯罪行为呢?台湾地区刑法理论界通常采德国刑法学者法兰克所提出的法兰克模式。即行为人自言

“即使我能继续实行，我也不愿继续实行”者，即属自愿；而行为人如要自言“即使我愿继续实行，我也

不能继续实行”者，即属非自愿。根据这种学说，同样一个因素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分别形成犯罪未遂或

犯罪中止，至于具体形成何种犯罪形态完全由行为人主观决定。 

(2)限定主观说，此说认为行为人以自己不可实行犯罪之感情，亦即依否定自己行为价值之规范意识而中止

时，即得成立中止犯，依此，行为人中止的动机仅限于广义的后悔。 

(3)客观说，此说对于形成中止动机内容的情况，依一般经验判断其是否对于意思具有强制影响。 

我们认为，判断行为人停止犯罪行为以法兰克模式最为合理。从中止行为的过程来看，行为人都是先认识

到一定的外部情况，其后被这种外部情况所影响，最后形成其犯罪中止意思的动机。外部的情况是千变万

化的，行为人本身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不可能凭借某种客观标准加以判断的。同样一个不利因素，对某

些行为人来说，足以影响其犯罪意志，形成犯罪未遂；但对于另外一些行为人来讲，对其心理根本不会起

到任何强制作用，行为人仅因这种因素而停止犯罪应属犯罪中止无疑。例如，大陆刑法中对强奸案件中因

被害妇女月经来潮或怀孕而使犯罪行为未能进行下去即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讨论：如果行为人知道犯罪可以

进行和完成，确实是由于被害人的上述生理原因或其哀求、轻微反抗等不利因素而放弃强奸犯罪，则行为

人应属自动中止，因为这些不利因素显然不足以阻止行为人的犯罪意志和犯罪活动，行为人是基于其自身

的思想斗争而放弃犯罪活动的，自当认定为犯罪中止；如果行为人因知识、阅历的欠缺而误认为在被害人

处于上述时期发生性关系会危害自己的生命、健康而放弃犯罪，则应属犯罪未遂，因为上述生理因素已足

以阻碍行为人继续并完成其犯罪行为，尽管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恐惧可能是荒诞不经的。参见高铭暄主

编：《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364页。由此可见，这种实务见解与

法兰克模式并无二致。 

从使犯罪中止的成立最具科学性的角度来看，法兰克模式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学说所难以比拟的。但是，它

也有其不足，即强调纯粹的主观性，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有些学者就认为，行为人当时是否可将行为

进行到底，以及当时其犯罪意图是否受到了强制，全凭行为人本身之经验决定，这与刑法所要求的客观妥

当性不符。这种指责虽然系从客观主义出发，但无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由于阻碍因素与行为人的心理状

态变化无端，可能导致同样的因素在此时是足以阻碍行为人犯罪意志的，而在彼时则无法起到这种作用；

也可能导致同样的因素在此地是足以阻碍行为人犯罪意志的，而在彼地则相反。可以说，外界因素对行为

人所起作用受到行为人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出身、个人性格以及其所处环境的政治、经济、文化传

统、法律传统等各方面条件的影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问题，这既是法兰克模式的科学性的体现，也是其

最致命的弱点，因为法律无法兼顾如此多方面的条件，从而无法全面体验行为人在行为当时的心理状态，

它只能凭借有限的外部条件对行为进行判断。例如，大陆刑法认为，行为人在强奸、抢劫中遇到熟人应是

不足以阻碍行为人的因素，从而此种情况应定为犯罪中止；而台湾地区刑法理论却认为，在这种场合中，

行为人并非出于己意而中止犯罪，因为有利于行为人的事实状况已发生了改变，由于这种改变才导致行为



人行为的中止。参见黄常仁著：《刑法总论——逻辑分析体系论证》(下册)，台北兴汉出版有限公司，

1995年12月版，第73页。在这里，同样的情形却使行为分别形成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不能不说两岸的

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在这里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再以上述案件为例，如果行为人强奸时遇到熟人，行为人

系一平素即行为不端者，所受教育亦十分有限，则遇到熟人完全可能无碍于其强奸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行

为人放弃实施强奸行为应属中止；而设若行为人平素胆小，且受过一定教育，偶发强奸意图，则遇到熟人

就极有可能成为足以阻碍其犯罪意志的因素，这时其放弃实施犯罪行为，则应属犯罪未遂。 

综上，法兰克模式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出于己意而中止犯罪方面是最为理想的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完全贯

彻之尚属不可能，只能通过客观条件最大限度地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方面。 

(三)犯罪中止的彻底性 

犯罪中止的彻底性指行为人彻底放弃了原来的犯罪，即在主观上行为人彻底打消了原来的犯罪意图，在客

观上行为人彻底放弃了自认为本可继续进行的犯罪行为。大陆刑法主张，彻底性是自动性的合理延伸与必

要补充，它证明了自动性的真实性，从主客观相统一上行为人不仅放弃了此次犯罪活动，而且不打算以后

再继续实施此项犯罪。但这种彻底性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即行为人所彻底放弃的只是

正在进行的某个具体的犯罪，而不是指行为人在以后任何时候都不再犯此种罪，亦不意味行为人在以后任

何时候都不再犯罪。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

337页。 

台湾地区学者对犯罪中止的彻底性依据任意性的判断标准，分为正反两种见解：依限定主观说，行为人的

中止动机须基于广义的后悔，这就要求行为人绝对放弃犯罪意图；依主观说，行为人只须基于某种原因而

自动中止即可成立中止犯；依客观说，行为人的意思取决于是否受到外界的强制影响。根据主观说和客观

说，行为人不须绝对放弃其犯意即可成立中止犯，因此行为人即使以待机而动的意思暂时中止其犯罪行为

亦可成立中止犯。例如，有的学者即认为“中止未遂由于任意即可，不以放弃犯罪的意思为必要。”梁恒

昌：“论犯罪之未遂与既遂”，载蔡墩铭主编《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7月

版，第524页。但通说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完全而永久地放弃其整个犯罪计划之故意，始具中止意

思。”“行为人只要放弃故意，即为已足，至于行为人有无完全舍弃其法敌对观，则在所不问。”林山田

著：《刑法通论》，台大法律系1995年9月修订版，第252—253页。 

由以上介述可以看出，两岸对于犯罪中止的彻底性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但台湾地区刑法理论在表述上过

于绝对。“完全”尚易判断，惟“永久”应如何判断?这种表述使彻底性显得不切实际，而且台湾地区学者

又解释说行为人并不需要完全舍弃其法敌对观，换言之，行为人在今后实施其他犯罪行为亦不妨碍犯罪中

止的成立，这又如何称得上是“永久”呢?对此大陆刑法理论的表述较易掌握，即行为人放弃的是“正在进

行的某个具体的犯罪”，这使得犯罪中止中行为人放弃的对象变得明确起来。 

(四)犯罪中止的有效性 

大陆刑法将犯罪中止分为两类：普通中止与特殊中止。所谓特殊中止，即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的犯罪行

为可能造成但尚未造成犯罪既遂所要求的犯罪结果，而在这种情况下所成立之犯罪中止。这种形式的中止

因其实施的行为发生既遂结果的可能性较大，从犯罪中止制度的宗旨出发，需对其作出特殊要求，以区别

于普通中止。这种要求即行为人除以不作为方式消极地停止犯罪的继续实施以外，尚需采取积极的作为形

式以预防和阻止既遂结果的发生。台湾地区学者也注意到犯罪中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式，每种形式都有

其各自的特点及对行为人的不同要求，但台湾地区刑法理论对犯罪中止的分类与大陆略有出入。根据其通

说，犯罪中止分为既了中止(实行终了的中止)与未了中止(实行未终了的中止)。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既了

未遂与未了未遂在法律效果上并无差别，此种区分也不重要，但是在犯罪中止时，因法律对此两种形式有

不同的要求，两者加以区分实属必要。台湾地区学者普遍认为，对于未了中止，行为人只需单纯停止其实

行行为即可成立犯罪中止；而对于既了中止，行为人除须积极实施防止结果发生的行为外，并须有效防止

结果发生，始能成立犯罪中止。这与大陆刑法理论基本相同，但是在所谓既了中止与未了中止的时间划分

上，两岸有细微的差别。大陆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特殊中止的发生场合仅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的某些情

况下，这种观点与台湾地区的既了中止与未了中止是完全一致的。但大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在犯罪行为

未实行终了的少数情况下，仍有可能造成既遂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仅仅消极地停止其犯罪行

为，而不采取进一步的积极措施，仍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页。可见，两岸对于犯罪中止的有效性要求在时间划分的标准上有所不

同。台湾地区学者认为，行为人须采取积极措施的时间应自实行终了时起，而大陆刑法理论认为行为人须

采取积极措施的时间应自行为可能发生既遂结果时起，行为可能发生既遂结果的时间范围既包括实行终



了，也包括实行未终了而犯罪既遂结果有可能发生的场合，这就使行为人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犯罪结果

发生的时间提前了，对有效性要求的范围趋于扩大。由此可见，大陆刑法理论较之台湾地区，对犯罪中止

的成立要求更为严格，犯罪中止的成立范围也相应小于台湾地区刑法，这种理论与台湾地区刑法认定既了

中止与未了中止的客观说有相似之处。 

所谓有效性，自是指行为人必须采取作为的积极方式以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但行为人所采取的行动与犯

罪结果之间呈何种关系时始成立有效性?台湾地区刑法理论对此研究较之大陆更为充分，以下从两个方面进

行介述。 

1 犯罪结果未发生 

台湾地区学者主张，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不发生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方可成立犯罪中止，大陆刑法

学界虽未明确提出因果关系的主张，但也是承认这一观点的。然而，台湾地区刑法理论还将这种因果关系

加以扩大化，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中止行为时，已尽真诚的努力，即使结果不发生是由其他原因所致，亦

可成立中止犯。因为行为人已知悔悟，且已为真诚努力以防止结果发生，从这一点来看，与犯罪中止并无

不同。只是由于其行为与结果不发生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不同于以自己之努力防止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

因此，台湾地区刑法理论称之为准中止犯。准中止犯得以成立的“其他原因”包括第三人之行为、被害人

的行为和自然事实，参见甘添贵：《中止犯之基本理论》，载台湾地区《中兴法学》第22期(1986年3月)，

第163—164页。这种仅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成立犯罪中止的主张与大陆不同。大陆刑法理论认为，如果行

为人虽然采取了防止既遂结果发生的积极措施，但未能阻止住既遂结果的发生，或者该犯罪结果未发生是

由于其他原因所致，则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而应认定为犯罪既遂或未遂，但行为人的此种努力可以作为

从宽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由上观之，大陆刑法对犯罪中止的认定较之台湾地区要严格得多，客观主义色彩比较浓厚，而台湾地区刑

法理论对犯罪中止的认定则显然受主观主义影响甚深，在立法例上也是受德国、日本等国影响的结果。如

联邦德国1976年刑法典第24条规定：“犯罪非因中止者之所为而不完成者，只须有因己意防止犯罪完成之

真挚努力，即足免罚。”日本1974年改正刑法草案第24条第2项规定：“行为人对结果之发生，已为足以防

止之努力时，结果之未发生，虽因其他原因所致，亦与前项同(即减轻或免除其刑)。” 

2 犯罪结果已发生 

大陆与台湾地区刑法学界通说认为，行为人虽积极为防止结果发生之行为，但因果关系的自然进行致使结

果仍然发生时，则不成立犯罪中止。在此台湾地区刑法理论又提出了例外条件，即如果由于因果关系自然

进行而致犯罪结果发生的，当属犯罪既遂无疑；但如在因果关系中出现了其他介入因素而致犯罪结果发生

的，在行为人已尽到真诚努力的前提下，仍可成立中止犯。这里的其他原因也包括第三人的行为、被害人

的行为与自然事实。参见甘添贵：《中止犯之基本理论》，载台湾地区《中兴法学》第22期(1986年3月)，

第156—157页。而大陆刑法坚决主张，犯罪中止与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一样，都是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也就是说，当行为人的行为已经造成犯罪构成客观方面所要求的结果，行

为即已构成犯罪既遂，而不可能再出现其他犯罪停止形态，包括犯罪中止。我们认为，台湾地区刑法理论

中对有效性成立的认定标准，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说是合理的，虽然其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但从主

观上看，犯罪结果的不发生不仅是不违背行为人主观意志的，而且是行为人进行真诚努力时所追求的，与

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中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截然相反；从客观上看，行为并没有发生行为之初所预期的犯罪

结果，社会危害性不可谓大，如以犯罪未遂认定，则明显与犯罪未遂构成要件中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不相

符，且犯罪中止制度的设立本身即表现了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意志的关注，而行为人停止犯罪并真诚努力防

止结果发生已表明了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发生着质和量的转变。由是，此种情况以犯罪中止论更为适当。

第二种情况以大陆刑法理论的主张较为妥当，这也是大陆犯罪停止形态理论的反映，当行为已造成了既遂

结果时，虽然行为人尽到努力以防止结果发生，但犯罪既遂形态已经形成，即行为人追求犯罪结果发生的

意志在前，防止结果发生的意志在后，而后者又未能将前者有效排除，以犯罪既遂论当更为符合主客观相

统一的原则。不对行为人论以犯罪中止并不会导致对其的量刑畸重，因为行为人的努力可以作为量刑的情

节予以考虑，而若论以犯罪中止则使中止的成立过滥，反而有损犯罪中止制度设立的价值，有违犯罪中止

的立法初衷。三、犯罪中止之处罚 

在各种犯罪停止形态中，犯罪中止是最能体现法律对行为人的从宽原则的，综观各国立法例对中止犯的处

罚，大致有以下三种： 

1 规定中止犯只有在其已实施的行为中实际上含有其他犯罪构成时，才负刑事责任。即不要求按照行为人

原来实施的犯罪负刑事责任，而是按其已经实施的犯罪客观上符合的某个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负刑事责

任。 



2 必减免制。即对中止犯必须减轻或免除刑罚，其代表立法例有日本刑法和意大利刑法典。 

3 得减免制，即对中止犯可以减轻或免除刑罚，其代表立法例有瑞士刑法和波兰刑法。 

由此可见，各国对中止犯的处罚在故意犯罪的其他未完成形态中是相对较轻的。法律为何对于因行为人己

意而停止的犯罪予以宽大处理?其理论根据何在?对此，刑法理论有以下解释： 

1 刑事政策说，该学说由费尔巴哈首倡，认为刑法经由对于中止犯罪之行为免除其刑之承诺，而鼓励行为

人放弃犯罪行为的继续实行或以积极行为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此，刑法要为行为人搭设一座使之退却

的黄金桥。 

2 奖赏理论(行为理论)，认为行为人自其犯罪计划之实行中，自愿中止，已足以均衡其行为的无价值以及

在法益上的负面影响，刑法设立犯罪中止制度即是对中止犯的奖赏。 

3 刑罚目的理论，认为刑法无论从一般预防抑或是特殊预防的目的来看，均无处罚中止犯的必要。 

台湾地区学者林山田认为，犯罪中止制度之设立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一方面在立法上通过减免刑罚的

规定，促使行为人迷途知返；另一方面在司法上则以减免的判决，奖赏自动中止犯罪的行为人，从而降低

犯罪既遂的可能性，大幅度地减轻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参见林山田著：《刑事法论丛》(一)，台湾地区

政治大学法律系1987年版，第30页。大陆刑法理论认为，犯罪中止制度的设立是在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领

域贯彻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与犯罪构成原则的需要，是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目的的需要，是有

效保护社会，最大限度地减轻已经付诸实施的犯罪对社会危害程度的需要。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

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不难看出，两岸对此的解释虽在表述上不尽相

同，但实质上是一致的。 

在具体处罚原则上，台湾地区“刑法”第27条规定：“已着手于犯罪行为之实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

结果之发生者，减轻或免除其刑。”大陆1979年刑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应当免除或者减轻

处罚。”由此可见，两岸对中止犯的处罚原则均采必减制。这与当今多数国家的处罚原则是一致的，也是

符合犯罪中止制度的立法原意的。但进一步探讨，两岸在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原则上还是存在着细微的差

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陆1979年刑法对犯罪中止的处罚规定为“应当免除或减轻”，台湾地区“刑法”的规定则为“减

轻或免除。”我们认为，这种顺序上的不同并非立法者的疏忽，而是体现了两岸对犯罪中止在处罚原则上

的轻重之分。大陆刑法将免除置于前，意味着对中止犯以免除为原则，其起点显然较之台湾地区要低，这

表现了大陆刑法以预防犯罪为刑罚目的的本质；而台湾地区刑法将犯罪中止作为犯罪未遂的一种，从而将

减轻放在免除前面，两岸刑法中犯罪中止的地位可见一斑。 

第二，台湾地区刑法将中止未遂作为犯罪未遂的一种，而其对犯罪未遂的处罚采概括规定与特别规定相结

合的原则，即并非一切犯罪的未遂都负刑事责任，以此推之，中止未遂的规定也不是对一切犯罪都适用；

大陆刑法对犯罪中止采概括性规定，这意味着一切犯罪的中止形态都应负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97年通过的新刑法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原则作了一些修改。在其第24条第2款中规定：“对于

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究其立法原意，是为了对造成

损害的中止犯与未造成损害的中止犯区别对待，以弥补原刑法在对中止犯的处罚上过于原则、过于概括的

缺陷，其宗旨应予肯定。但新的立法也存在着考虑不尽周密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如前所述，犯罪中止的动机既有具伦理性的，也有纯粹基于功利的，尽管动机不影响其犯罪中止的

成立，但大陆刑法学者通常认为，动机应作为量刑时的情节予以考虑，从而对基于不同动机的中止犯区别

对待，而一律免除其刑则抹煞了这种区别。 

其二，犯罪预备形态是行为仅停止于着手实行之前所形成的停止形态，通常不会造成损害，对其的处罚大

陆采得减主义，而对未造成损害的中止犯则采必减主义，且一律免除其刑，与社会危害性与之相当甚至更

小的预备犯相比，其处罚显然过轻，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也造成了法条间的不协调和不平

衡。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新刑法的规定对两个阶段的犯罪中止实行一刀切，对不同性质的犯罪的中止也实行

一刀切，有违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大陆刑法中的犯罪中止与台湾地区最显著的一点不同在于，

台湾地区的犯罪中止属犯罪未遂的一种，自着手实行犯罪时方可成立；大陆刑法除此之外还规定了预备阶

段的犯罪中止，两个阶段的犯罪中止在犯罪进行的程度、犯罪意图的展开程度、距离犯罪完成的远近程度

及社会危害性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犯罪预备阶段行为即停止通常不会造成任何“损害”，而着手实

行后的犯罪中止即有此可能。无论其行为进行到何种程度，一律根据客观结果免除其刑，则使两种犯罪中

止在刑法上不加区别地受到同样处罚，这是欠缺科学性的。况且，即使同样是着手实行犯罪之后成立的犯

罪中止，也要受到不同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制约，不同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存在着很大差别，如危害公



共安全罪与妨害婚姻家庭罪，即使两种社会危害性有很大差别的犯罪都未造成“损害”，但其对刑法保护

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危害或者威胁绝不会是相同的，仅因客观造成的有形的物质性损害免除其刑显然是不

合理的，上述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既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与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有悖。立法者

虽然基于在犯罪中止内部再行区分的意图，从其本意上讲是好的，但却造成了新的问题，反使新刑法对犯

罪中止的规定缺少了一定的灵活性，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应区分两个阶段，对预备阶

段的犯罪中止可一律免除其刑，对着手之后的犯罪中止再根据是否造成“损害”区别对待：已造成损害

的，应当减轻其刑；未造成损害的，可视行为人的主客观因素予以免除或减轻。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对于

弥补上述缺陷不失为合理的解决途径。 

 

(赵秉志系北师大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

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常务副主席；陈一榕系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原载《法制与

社会发展》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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